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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一、座談會文宣(1070009081_Attach1.jpg)

主旨：請貴局(處)協助宣傳「從『師道』到『失道』---論教師

體罰之不適任問題」座談會。詳如說明。

說明：

一、按「學生之學習權、受教育權、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

，國家應予保障，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，造

成身心之侵害。」、「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

，不得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：…十二、體罰或霸凌學生，

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」，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二款、教師

法第十四條第十二款均訂有明文。然自2006年立法禁止體

罰迄今，仍許多嚴重體罰教師未被依法解聘，引發許多家

長抗議與訴求修法之輿論。

二、為解決此爭議，本會特於民國107年3月18日(日)下午二時

至四時，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202國際會議廳舉

辦「從『師道』到『失道』---論教師體罰之不適任問題」

座談會(協辦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)。本座談邀

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碩士班周志宏教授、國立台

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沈瓊桃教授、黃旭田律師、台灣家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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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聯盟理事長謝國清理事長擔任與談，將透過個案與問

題的提出與討論，達成共識，以保障學生就學權益，及捍

衛教師專業倫理。

三、本座談會可申請教師研習時數，且關乎教師之專業倫理，

期教育現場之教職員能踴躍報名參與座談，集思廣益。請

貴局(處)協助本會宣傳、推廣：

(一)請貴局(處)將本座談訊息發文予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，邀請校長、主任、組長、教官、教師、教師評議委員會

成員、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成員等踴躍參加。

(二)公佈本活動訊息於教師研習網站，及貴局(處)所屬相關

網站上。

(三)請貴局(處)派員參與。

四、報名資訊請見：https://goo.gl/wWrfsr (網址須區分大

小寫)

正本：金門縣政府教育處、連江縣政府教育處、宜蘭縣政府教育處、新竹縣政府教育處

、苗栗縣政府教育處、彰化縣政府教育處、南投縣政府教育處、雲林縣政府教育

處、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臺東縣政府教育處、花蓮縣政府教

育處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新竹市政府教育處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、臺南市政府

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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